
 

 

股票代码：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2021-025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一致行动人签署 

《股票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醒： 

1、本次股票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本

次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2、本次协议转让股票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

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票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若本次股票协议转让双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

关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或“公

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资产经营公司”、“受让方”）与其一致行动人西藏藏华工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华工贸”、“转让方”）通知，获悉

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21年 3月 31日共同签署了《股票转让的协

议书》（以下简称“协议”），藏华工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

持有的西藏矿业 364,600股股票（占流通股比 0.07%）转让给资

产经营公司。 



说明：该协议于 2021年 3月 31日初步签订，但根据相关规

定，双方协商约定该协议的生效条件是：1）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西藏矿业合理持股比例的备案通过；以及 2）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或“集团公司”）的批复同意

关于藏华工贸清算方案后，双方股东再协商确认是否生效。2021

年 8月 31日西藏矿业在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系统完成上市公司合

理持股比例的备案工作，并于 9月 2日收到中国宝武同意藏华工

贸清算方案及同意股票减持的批复，同日收到藏华工贸的《股票

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相关规定，当日收盘后，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临 2021-021）。基于以

上生效条件均已完成，双方股东于 2021年 9月 18日在重庆进行

会议协商，确认《股票转让协议》生效。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资产经营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情

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3,799,275 19.93 104,163,875 20.00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12,188,713 2.34 11,824,113 2.27 

拟转让股份来源及性质：藏华工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而相应

增加的股份）； 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

让方资产经营公司持有转让方藏华工贸 60%股权，属于同一控制



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

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

关系结构图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

关系结构图如下：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8号

3、成立日期：1998年 04月 28日  

4、注册资本：120134.41 万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6、法定代表人：曾泰 

7、经营范围：铬矿、锂矿的开采、矿产品、建辅建材的销

售；房屋租赁。 

8、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56463.17 47%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55261.83 46%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6006.7207 5% 

仲巴县马泉河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2402.6882 2% 

合计 120134.4089 100%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拉萨市中和国际城中央大道 12号 

3、成立日期：1996年 05月 24日  

4、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法定代表人：曾泰 

7、经营范围：矿产品研发、加工、销售；钢材销售。 

8、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300 60% 

海口海棠工贸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200 40% 

合计 500 100% 

    三、股票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转让方）：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1、甲方将其持有西藏矿业的 364,600股股份（占西藏矿业

股本总额的 0.07%）转让给乙方。 



2、双方协商确定以 2021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以基准日

之前的 20个交易日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加权平均值

确定股票转让价款。 

3、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依据《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

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

务办理指南》相关规定申请股票变更登记。 

4、股票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3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票转

让价款。 

5、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双方均有权向股票变更登

记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胜诉方为主张权利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出具保函费、鉴定

费、审计费、评估费、差旅费等全部开支。 

6、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依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获得批准后生效。 

四、本次股票转让的影响  

本次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的内部转让，主要目的是

为了优化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因本次股份

转让而违反规定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交易双方按照协议约定严格

履行相关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以及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

户相关手续，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进展及时

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双方签署的《股票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2 日 


